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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天目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杭州中院”）公函：杭州中院依据已发生

法律效力的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 （

２０１０

） 浙杭钱证执字第

１２７

号执行证书，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作出

（

２０１０

）浙杭执民字第

５３３－１

号执行裁定书，将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现代联合”）名下持有

的本公司

６１０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强制扣划至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行 （下称 “杭州银行桐庐支

行”）指定的桐庐祥润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桐庐祥润”）名下的股票账户，并以法院裁定签发当日二级市

场该股票收盘价格进行平仓变现。

本公司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获悉： 根据杭州中院浙杭执民字第

５３３－１

号

执行裁定书， 现代联合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质押给杭州银行桐庐支行的本公司

６１０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解除

质押， 同时解除因现代联合与杭州银行桐庐支行借款合同纠纷对上述

６１０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的轮候冻

结；另根据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解除因现代联合与深圳市光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方盈金投资有限公司借款纠纷对上述

６１０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的冻结。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办理解除质押、解除冻结手续。

本次强制扣划后，现代联合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８

，

６３３

，

４１２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７．０８９％

；桐庐

祥润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０９％

。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八日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天目药业

股票代码：６００６７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桐庐祥润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桐庐县桐君街道春江路３１７号

股份变动性质：新增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７日

声明

１

、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

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

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了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目录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上市公司、天目药业：指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指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桐庐祥润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桐庐县桐君街道春江路

３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汪正明，执行董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无。

二、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法院裁定强制扣划取得上市公司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会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情况

天目药业的股东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因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借款纠纷诉讼案，经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执行裁定书》编号：【

２０１０

】浙杭执民字第

５３３

号），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的天目药业

６１０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天目药业总股本的

５．００９％

）在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以后，由法院依法强制扣划给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述

６１０

万股股票由法院依法强制扣划至信息披露义

务人名下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上市公司

５．００９％

的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权质押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等。

（三）本次股份强制执行无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双方没有就股份行使存在其他安排、没

有就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控制的天目药业的其余股份存在其他安排。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经司法强制扣划取得天目药业股份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无买

卖天目药业股份的行为。

五、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以及为避免对报告内容

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六、备查文件

桐庐祥润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汪正明身份证明。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临安市苕溪南

路

７８

号

股票简称 天目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桐庐祥润贸易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地

浙江省桐庐县桐君街

道春江路

３１７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直接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权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无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列

持股数量

：

６１０

万股持股比例

：

５．００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天目药业

股票代码：６００６７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杭州市江干区秋涛北路１３０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

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八月七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

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持股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包

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变动

情况；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天目药业、上市公司 指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现代联合 指 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江干区秋涛北路

１３０

号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法定代表人：章鹏飞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４７２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批发、零售：五金交电，仪器仪表，电脑及配件，电子通讯器材，纺织品；服务：

市场经营管理；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经营期限：二

ＯＯ

五年十月十八日至二

Ｏ

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１００７７９２８４１２２

通讯地址：杭州市玉古路

１８８

号现代国际大厦

２０

楼

主要股东：章鹏飞出资

４４７５

万元，占股本的

８９．５％

；章丽萍出资

５２５

万元，占股本的

１０．５％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介绍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章鹏飞 男

董事长

、

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现代联合控股集团

董事长

徐一宁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现代联合控股集团党委书

记

、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现代联合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持有其它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的股

份的情形。

第二节 持股目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暂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

拥有股份的计划，届时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程序并及时披露。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现代联合因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行的民间借贷纠纷案，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

定（《执行裁定书》编号：（

２０１０

）浙杭执民字第

５３３－１

号），现代联合持有的天目药业

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

流通股（天目药业总股本的

５．００９％

）将被强制扣划至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行指定的桐庐祥润贸

易有限公司名下的股票账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权质押冻结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现代联合持有天目药业

８

，

６３３

，

４１２

股，其中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已质押，

８

，

６３３

，

４１２

股已被

冻结。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临安市

股票简称 天目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１

信息披露

义务人名称

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

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４

，

７３３

，

４１２

股 持股比例

：

１２．０９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

变动比例

：

－５．００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或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

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２

股票简称：华北制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３７

元人民币（含税）

●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按

５％

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０．０３５１５

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

ＱＦＩＩ

”）按

１０％

税率代扣所得税，税

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３３３

元人民币。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召开

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分配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３

、本次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１

，

３７８

，

５７７

，

５５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红利

０．３７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分别为

０．３５１５

元人民币（自

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０．３３３

元人民币（

ＱＦＩＩ

）、

０．３７

元人民币（自行缴纳所

得税的股东），共计派发股利

５１

，

００７

，

３６９．６５

元人民币。

４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

１

）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对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时按

５％

的税率代扣所得

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３５１５

元人民币。 股东在转让股票时，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根据股东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代扣超过已扣缴税款部分，并由公

司进行代缴。

（

２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３３３

元人民币。 如其能在公告后十个工

作日内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１．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

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２．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

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３．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

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由公司确认有关股

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并由公司向相应股东补发

相应的现金红利款。如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将按照规

定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

３

）对于除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以外持有公司股份的投资者所

得税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３７

元。

三、相关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实施办法

１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金红利由

公司直接发放；

２

、除上述两名股东外，其余的股东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

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综合工作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东路

３８８

号

咨询电话：

０３１１

—

８５９９２０３９

、

８５９９２８２９

传真电话：

０３１１

—

８６０６０９４２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号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０１２

元

２

、 每股现金红利 （扣税后）：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１１４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１０８

元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４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５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利润分配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

、发放范围：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全体股东。

３

、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分配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总股本

２

，

１９４

，

８９１

，

２０４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１２

元（含税）。

４

、扣税情况：

（

１

）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的有关

规定，先由公司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按

５％

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０．０１１４

元。

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公司委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相应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

２０％

；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含

１

年）的，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暂减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５％

。

（

２

）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

按照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１０８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３

）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

其自行缴纳，公司不代扣代缴，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０．０１２

元。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和红利发放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四、分派对象

本次分配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公司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机构：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联系人：杨小姐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４０００３０

七、备查文件目录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９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发布了《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鉴于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

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开市时起停牌。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

２０１３－０２３

号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

２０１３－０２８

号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

２０１３－

０２９

号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

２０１３－

０３０

号公告。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

告》，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

２０１３－０３２

号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详

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

２０１３－０３３

号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６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司股

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起继续停牌。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６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

２０１３－０３５

号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

２０１３－

０３６

号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

２０１３－

０３７

号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

２０１３－

０３８

号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详

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

２０１３－０４０

号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将

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将继

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

项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４

证券简称：鹏博士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３

� � � �证券代码：

１２２１３２

证券简称：

１２

鹏博债

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方案的议案》等相关决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在不超过

７．５

亿元人民币价格范围内负责办理中信网络有限公司公开挂

牌转让的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企业”或“长城宽带”）

５０％

股权在产权交易所的竞买事宜。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７０

号文核准同意，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与中信网络有限公司就长城宽带

５０％

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 《产权交易合

同》，产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７１２００

万元，公司采用分期付款方式支付。按照《产权

交易合同》的约定，公司已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的

３０％

，并将持有的长城宽带

５０％

股权（

４５０００

万元出资）质押给中信网络有限公司，对尚未支付的

４９８４０

万

元股权转让款和

７４４３．８４１４１０

万元代偿债务提供担保 （详细内容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４９

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５１

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将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目前，公司已全面掌管长城宽带的日常经营和管理，长城宽带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纳入公司会计报表合并范围。 鉴于公司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股

权转让款，根据公司与中信网络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约定，因股权转让款尚

未支付完毕，本次交易标的长城宽带

５０％

股权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产权交易合同》的约定，股权转让款将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之日

起一年内付清，即，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前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

公司将在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或提供了经中信网络认可的其他担保后，

办理长城宽带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报刊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

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

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７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

＊ＳＴ

贤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０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重整进展及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经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 并根据上交所 《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７

、第

１３．２．８

的规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起实施股票停牌，直至管理人依据西宁中院就贤

成矿业重整计划作出的相关裁定向上交所提出的复牌申请获得批准为止。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宁中院”）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作出（

２０１３

）宁

民二破字第

００２－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大柴旦粤海化工有限公司对青海贤

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贤成矿业”或“公司”）的重整申请，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依

法指定贤成矿业重整期间的管理人 （以下简称 “管理人”，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０５９

、

０６０

号公

告）。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７

、第

１３．２．８

的规定，贤成矿业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起实施停牌，直至管理人依据西宁中院就贤成矿业重整计划作出的相关裁定向上交所提

出的复牌申请获得批准为止。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已有

２９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进行了债权申报，申报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１９０

，

９９７

，

１９７．４８

元；目前，债权申报工作尚在进行中，债权申报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止。

贤成矿业进入重整程序后，管理人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

以及西宁中院的相关要求，积极开展了包括债权登记、资产清查及审计等在内的与贤成

矿业重整相关的各项工作。 管理人将在贤成矿业重整期间，根据重整各项工作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在此再次提醒广大投资者，贤成矿业存在因《上市规则》

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

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各位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２０１３年８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８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３０

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武汉市

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９６３

号）。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号

公告）

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实施工作。

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股权过户已完成，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１

、置入资产股权过户情况

置入资产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已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水务集团持有的排水公司股权已全部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

排水公司现已取得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７２３０９

的变更后

的营业执照，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２

、置出资产股权过户情况

置出资产武汉三镇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镇房地产”）

９８％

股权

及武汉三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镇物业”）

４０％

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公司持有的三镇房地产及三镇物业股权已全部变更登记至水务集团名下。

三镇房地产及三镇物业已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注册号分别为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７１２３４

（武

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沌口分局颁发）、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７１２００

（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武昌分局

颁发）。

交易标的资产过户完成后，本公司尚需办理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以及

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已进行了合规性及风险的核查，并发表了意见（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８日

股票简称：合肥三洋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８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股份变更登记的补充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三洋”、“本公司”）第

二大股东三洋电机株式会社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

日吸收合并了其全资子公司三洋

商贸发展株式会社 （三洋商贸发展株式会社于吸收合并日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

，

９６５

，

５００

股，占当时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９％

），所有手续在日本已办理完毕。本

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发布了关于三洋电机株式会社吸收合并三洋商贸发

展株式会社的股权过户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２６

），但三洋商贸发

展株式会社所持本公司股份并未相应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１０

股转

３

股送

３

股并派发现金

０．５

元的中期分配，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经安徽省商务厅皖

商资执字［

２０１０

］

６２６

号《关于同意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批

复》同意。至此，三洋电机株式会社持有我公司

９５

，

４４３

，

６００

股，三洋商贸发展株

式会社持有我公司

１２

，

７４４

，

８００

股。 公司关于本次增资的所有手续已全部履行

完毕。

现根据股东方三洋电机株式会社要求， 三洋商贸发展株式会社目前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

１２

，

７４４

，

８００

股将全部由三洋电机株式会社承继。 本次变更登记

完成后，三洋电机株式会社应持有我公司股权为

１０８

，

１８８

，

４００

股。

特此公告。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６５

证券简称：中航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浮动利率

４

年期品种第四个计息期间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债券简称：

１１

航机

０２

●

调整前适用的利率：

５．３４％

●

调整后适用的利率：

６．１４％

●

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

●

计息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７

日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向社会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８

号文核准，中航重

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简称“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发行完

毕。

本期债券分为固定利率

５

年期品种和浮动利率

４

年期品种，其中固定利率

５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９．９６７５６

亿元， 浮动利率

４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０．０３２４４

亿

元。浮动利率

４

年期品种由于未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上市

条件，因此未在上海证券交所上市。

浮动利率

４

年期的票面利率为当期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每个计息期的

基准利率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ｗｗｗ．

ｓｈｉｂｏｒ．ｏｒｇ

）上公布的

１

周

Ｓｈｉｂｏｒ

（

１Ｗ

）在当期起息日前

１２０

个工作日的算术平均

值，各期基准利率计算时，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基本利差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

商一致，最终确定为

２．０５％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第四个计息期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７

日， 根据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１

周

Ｓｈｉｂｏｒ

（

１Ｗ

），第四个计息期间基准利率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前

１２０

个工作日

１

周

Ｓｈｉｂｏｒ

（

１Ｗ

）的算术平均值

４．０９％

。第四个计息期间的

票面利率为

６．１４％

。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７日


